
各级各类教改项目（专业、课程、实训基地、教材等）验收流程 
 
 
 

教务处向各院系发出结题验收通知 
 
 
 

 

各院系根据通知要求及规定向相关人员转发通知精神 
 
 
 
 
 

 
是否符合立项承诺 

 
 

N 
 

Y 
立项负责人书面说 

立项负责人提交结题申请书，并提供反映项目成 
明并提交延期申请 

果的附件材料；所在院系检查项目完成情况并

审查相关材料，填写单位意见，并将结题相关

材料提交教务处 

 
 
 
 

教务处统一组织验收 
 
 
 
 

通过 
 

N 
 

 

立项负责人根据评审 
教务处提出进一步修改及定 

意见修改并制定延期 
稿信息，立项负责人提交定 

方案 
稿电子材料及印刷材料 

 
 
 
 

 

院级项目教务处拟文提交党院  院级以上项目报送 

办发文确定结题，并将完整的  上级主管部门 

项目材料存档   
  

   

 
 
 
 


